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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刑事訴訟法基本概念

總複習《刑事訴訟之定義》

狹義的刑事訴訟：

專指起訴至審判間之訴訟而言。僅以法院、原告、被告所為

之訴訟行為為範圍。

廣義的刑事訴訟：

凡係國家以實行刑罰權為目的之一切行為皆屬之，包括審判

前之偵查程序及審判後之執行程序。廣義的刑事訴訟包含偵

查、起訴、審判、執行四程序。

（Ａ）▲國家為實行刑罰權所必須為之一切訴訟程序之總稱為：

（Ａ）刑事訴訟（Ｂ）民事訴訟（Ｃ）保安處分（Ｄ）督

促程序（Ｅ）強制執行。

解析

刑事訴訟法乃刑事法之一種，係確定國家對特定被告之特定

犯罪刑罰權有無及其範圍之法規。

（Ｃ）▲狹義的刑事訴訟程序係指：（Ａ）偵查、執行（Ｂ）審判、執

行（Ｃ）起訴、審判（Ｄ）偵查、審判（Ｅ）偵查、審判。

解析

狹義的刑事訴訟專指起訴至審判間之訴訟而言。僅以法院、

原告、被告所為之訴訟行為為範圍。

（Ｄ）▲廣義的刑事訴訟係指：（Ａ）偵查、起訴、審判（Ｂ）審

判、執行（Ｃ）起訴、審判、執行（Ｄ）偵查、起訴、審

判、執行（Ｅ）偵查、起訴、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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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複習《刑事訴訟法之原則》

審檢分立：

犯罪之追訴與處罰，分別由檢察官與法官職掌。依法院之組

織，檢察官係配置於所屬法院執行其職務，不受法院之指揮

監督，並得對於法院之裁判聲明不服。

不告不理：

審判，以起訴的存在為前提，未經起訴之犯罪，法院固不得

加以審判，但已經起訴之犯罪，未予審判，亦與不告不理之

原則有違。

當事人對等：

當事人，在刑事程序上本「訴訟制度」之要求，不問其為原

告抑或被告，不僅其機會對等，且其地位亦對等。

審級制度：

我國現制，設三級三審，分法院為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及最

高法院三級，並以地方法院為第一審，且一般刑事案件，得

經三審而終結。

刑事訴訟法第268條（不告不理原則）

（Ａ）▲下列何者不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之原則？（Ａ）糾問制度

（Ｂ）不告不理（Ｃ）當事人對等（Ｄ）審檢分立。

（Ｅ）▲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此係：（Ａ）審判不可分原

則（Ｂ）一事不再理原則（Ｃ）罪疑唯輕原則（Ｄ）不利益禁

止變更原則（Ｅ）不告不理原則。【104警佐、103、100警大二技】

（Ｃ）▲李四因詐欺罪遭提起公訴，審判時發現李四尚有吸毒行為，然

檢察官未就吸毒提起公訴，則法官應如何判決？（Ａ）詐欺、

吸毒部分，數罪併罰（Ｂ）詐欺罪、吸毒罪從一重處斷（Ｃ）

僅得就詐欺罪判決（Ｄ）無罪（Ｅ）駁回。【100警大二技】

解析

審判，以「訴的存在」為前提，未經起訴之犯罪，法院固不

得加以審判，但已經起訴之犯罪，未予審判，亦與不告不理

之原則有違。故法官僅得就經提起公訴之詐欺罪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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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身．說．法

民國101年1月13日司法院刑事訴訟法改革成效評估委員會之
總結報告：

為實踐全國司改會議的結論，司法院先後於民國91年及92年完

成刑事訴訟法的修正，以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作為刑事訴訟

架構的基本原則，進行相關配套措施的司法改革，其具體內容 

如下：

明定無罪推定原則及檢察官的實質舉證責任，強化辯護功能

，促進當事人的實質平等，確立調查證據以當事人聲請調查

為主導‧法院依職權調查為補充之原則，調整法官、檢察官

、被告（含辯護人）三方關係。

落實及強化交互詰問之要求，嚴謹證據法制，推動刑事審判

集中審理制，強化認定事實的功能，以建構第一審為金字塔

型訴訟制度堅強的事實審。

採行緩起訴制度，增設簡式審判程序、採用略式判決，擴大

運用刑事簡易程序，酌採認罪協商求刑制度，以減輕審理的

負擔。迄今除上訴審制度部分之改革外，在法制大致上已完

成改革，並付諸施行。



21第二章　訴訟主、客體與訴訟關係人

第二章　訴訟主、客體與訴訟關係人

總複習《法定法官原則》

法定法官原則之定義：

何等案件由何位法官承辦，必須事先以抽象的、一般的法律明

定，不能等待個案發生後才委諸個別處理，否則，司法行政只

要控制少數的法官，再令其承辦重要敏感案件，則法官獨立性

原則也成空談。易言之，其係為避免司法行政「以操縱由何人

審判的方式來操縱審判結果」。而刑事訴訟法中的管轄規定，

其法理基礎正是法定法官原則。

（Ｂ）▲刑事訴訟法詳細羅列各種法院之管轄權，是現代法治國家

何種原則之具體展現？（Ａ）聽審原則（Ｂ）法定法官原

則（Ｃ）法和平性原則（Ｄ）控訴原則。

解析

（Ａ）聽審原則：基於憲法第16條（請願權、訴願權及訴
訟權）訴訟權之保障，乃人民司法上之受益權，其中聽審

權包含請求資訊權、請求表達權及請求法院注意權。「法

定聽審原則」，此一原則被認為是法治國原則的基本內涵

之一，意指所有參與法院訴訟程序的參與人均應享有發言

、陳述之機會，具體的說，對於法院決定所依據之事實及

法律等，均應有表達、聲請及辯論的機會。

（Ｃ）法和平性原則：刑事訴訟經由法定程序之踐行與終

結來處罰犯人，釋放無辜，並藉此回復原來因為犯罪而受

損的法和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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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控訴原則（彈劾制度）：國家刑罰權分由2個不同的
機關擔任，審檢分立，彼此獨立，主要內涵如下：

無控方之起訴，即無法官之裁判。也就是所謂不告不理原則。

不告不理的當然結果，便是法院審理裁判對象及標的，

以檢察官起訴之被告及犯罪事實為限。

由於控訴原則以三面訴訟為其特色，而最能表現審方

（法官）、控方（檢察官）、辯方（被告及辯護人）三

面關係者，莫過於審判庭。

控訴權之危機：偵查程序主要是偵訊者與被偵訊者之雙

面關係，難免存有糾問制度之色彩，我國法律尚賦予追

訴者自行決定其偵查結果之權力，欠缺制衡。

總複習《受命法官與受託法官》

受命法官：

合議庭為準備審判起見，得以合議法官中之一人為受命法官

，於審判期日前行準備程序之事項，或調查上訴及答辯要旨

，但因我國實務合議審判空洞化之結果，受命法官往往就是

實際負責調查該合議案件之法官。

受託法官：

受託法官係指受案件繫屬之法院囑託而為特定訴訟上行為之

法官，如跨轄區之搜索、扣押或訊問證人。

（Ｂ）▲受審判長之命令，實施審判事務之法官，為：（Ａ）受託

法官（Ｂ）受命法官（Ｃ）陪席法官（Ｄ）庭長（Ｅ）書

記官。

（Ａ）▲受本案繫屬之法院審判長之囑託，在其法院所在地搜索、扣

押或訊問證人，為：（Ａ）受託法官（Ｂ）受命法官（Ｃ）

陪席法官（Ｄ）庭長（Ｅ）書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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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證據法學

總複習《證據之種類》

人證、物證與書證：

人證：以人之陳述內容作為證明之作用者。

物證：物之存在、外觀或狀態作為證據資料，以勘驗為證

據方法。

書證：以文書之意義作為證據資料之證據方法。

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

直接證據：所有能夠直接證明待證事項之證據。

間接證據：依證明間接之事實而推斷待證事實之證據。

主證據與補強證據：

主證據：具有主要證明力之證據。

補強證據：增強主要證據力之證據。

原始證據：對於要證事實具有原始關係之證據。

傳聞證據：證據係由傳聞而來。

本證、反證：

本證：證明犯罪事實之證據。

反證：證明犯罪事實不存在之證據，又稱無罪證據。

（Ｂ）▲證明犯罪事實不存在之證據，為：（Ａ）主證據（Ｂ）反

證（Ｃ）補強證據（Ｄ）本證（Ｅ）原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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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複習《證據法之基本原則》

無罪推定原則：

無罪推定原則可說是刑事訴訟制度最為重要的指導原則。基

於此一原則，被告在刑事程序中毋須主動證明自己無罪，因

為被告本由法律推定為無罪；若要推翻這個法律效果，必須

使審判者獲致的心證達到毫無合理懷疑的程度。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證據裁判主義）第1項

證據裁判原則（主義）：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證據

裁判原則係以嚴格證明法則為核心，亦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

之證據，須具證據能力，且經合法調查，否則不得作為判斷

之依據。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證據裁判主義／證據裁判原則）第2項

自由心證原則：

證據資料，具有證據能力且經合法調查後，得作為認定犯罪

事實之裁判依據。然而，法院是否必然將其採為有罪判決之

裁判基礎，則屬證明力問題。證明力之判斷規則，依刑事訴

訟法第155條（自由心證主義）第1項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

斷，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此即自由心證原則。

（Ａ）▲有關刑事證據法之論述，下列何者錯誤？（Ａ）犯罪事實

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此稱為法定

證據原則（Ｂ）目前實務上否定共同被告不利於己之陳述

得採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之證據（Ｃ）為貫徹無罪推定原

則，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負有實質舉證責任（Ｄ）所

謂證明力，係指在具有證據能力的前提之下，能影響法官

心證形成的證據價值。【100警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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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Ａ）刑事訴訟法第154條（證據裁判主義）第2項規定，
應稱為「證據裁判原則（主義）」。

（Ｂ）憲法法庭（舊稱：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82號解釋：最高
法院31年上字第2423號及46年臺上字第419號判例稱共同被告不利

於己之陳述得採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事實認定）之證據，惟依

當時有效施行中之刑事訴訟法第270條第2項（即現行刑事訴訟法

第156條第2項）規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證據等語，顯係將共同

被告不利於己之陳述，虛擬為被告本人（即上開判例所稱其他共

同被告）之自白，逕以該共同被告之陳述作為其他共同被告之不

利證據，對其他共同被告案件而言，既不分該項陳述係於審判中

或審判外所為，且否定共同被告於其他共同被告案件之證人適格

，排除共同被告立於證人地位而為陳述之法定程序之適用，與當

時有效施行中之刑事訴訟法第273條規定牴觸，並已不當剝奪其他

共同被告對該實具證人適格之共同被告詰問之權利，核與首開憲

法意旨不符。該二判例及其他相同意旨之判例（如最高法院20
年上字第1875號、38年穗特覆字第29號、47年臺上字第1578號等

），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部分，應不再援用。

（Ｃ）刑事訴訟法第161條（檢察官之舉證責任）第1項規定：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

其立法理由乃謂鑑於我國刑事訴訟法制之設計係根據無罪推定

原則（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以檢察官立於當事人之地
位，對於被告進行追訴，則檢察官對於被告之犯罪事實，自應

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Ｄ）刑事訴訟法第155條（自由心證主義）第1項規定。

（Ｂ）▲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此原則

，學理上稱其為：（Ａ）自由心證原則（Ｂ）證據裁判原則（Ｃ

）證據排除法則（Ｄ）自白排除法則。【109、101警大二技】

（Ｃ）▲各種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之，但不得

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此敘述即為：（Ａ）法定證據

主義（Ｂ）真實發現主義（Ｃ）自由心證主義（Ｄ）直接

審理主義（Ｅ）職權主義。【100警大二技】



新編刑事訴訟法（含偵查法學）測驗總複習暨全真模擬試題106

（Ｃ）▲據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之規定，關於證據法則，下列何者不

正確？（Ａ）無罪推定係以世界人權宣言第11條第1項為基

本原則（Ｂ）我國係採證據裁判主義（Ｃ）證據之證明力

，由法院自由判斷（Ｄ）不得僅因被告拒絕陳述或保持緘

默，而推斷其罪行。

（Ｃ）▲有關刑事訴訟法第154條規定「無罪推定」、「證據裁判主

義」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檢察官應就有罪

部分、被告應就無罪部分分別提出證據（Ｂ）「證據能力

」由法官依職權判斷（Ｃ）「證明力」由法官自由心證

（Ｄ）法官應窮究調查探求真實。【101、100警大二技、101警

特三、101、100警佐】

解析

（Ａ）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

，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證據裁判主義）第1項所明定（
無罪推定原則），以導正社會上仍存有之預斷有罪舊念，

並就刑事訴訟法保障被告人權提供其基礎，引為刑事訴訟

法加重當事人進行主義色彩之張本，從而檢察官須善盡舉

證責任，證明被告有罪，俾推翻無罪之推定。

（Ｂ）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

依據，為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所明定，此即證據能力之
積極要件。所謂「證據能力」係指證據得提出於法庭調查，

以供作認定犯罪事實之用，所應具備之資格，而「經合法調

查」則係指經嚴格證明程序，即法定證據方法（包括被告、

證人、文書、鑑定、勘驗）及調查程序（包括直接、言詞、

公開審理原則）等。而證據資格必須先符合證據能力之消極

要件，即無證據使用之禁止（如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

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所取得之證據

，且與事實相符者，得作為證據），且符合上開嚴格證明法

則之積極要件，才可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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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

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

調查之，為刑事訴訟法第163條（職權調查證據／民國109年01

月15日修正）第2項所明定。在強化當事人進行色彩後之刑事

訴訟架構中，法官應以超然獨立的立場，中立聽訟，僅於當事

人主導之證據調查仍無法發見真實時，始主動依職權介入調查

，而其職權調查證據僅具「補充性、輔佐性」。

（Ｄ）▲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證據之證明力，由法

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之，學理上稱之為自由心證主義。惟

法院為自由心證時，不得違背下列何種法則？（Ａ）傳聞

證據法則（Ｂ）自白任意性法則（Ｃ）意見證據法則（Ｄ）

經驗法則。【100警大二技】

（Ｂ）▲有關證據能力與證據證明力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Ａ）證

據能力係指可以在未來訴訟程序中提出，作為合法證據調查程

序中的資料，在證據調查前，必須先行判斷（Ｂ）證據能力受

限於法律對證據能力之規定，必須依據傳聞、自白任意性以及

自由心證等法則，加以判斷（Ｃ）證據證明力係指證據之實質

證據價值，亦即證據之可信度及對於待證事實之證明程度（Ｄ

）證據證明力必須經由合法之證據調查程序，判斷其可信度，

不得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對
自白的證明力有限制之規定。【109警特三】

解析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自由心證主義）規定：證據之證明力，
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第1項）
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

（第2項）
（Ｂ）證據能力受限於法律對證據能力之規定，必須依據傳聞、

自白任意性等法則，加以判斷；而自由心證僅限證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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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關於證據法則，依據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Ａ）原則上證據能力之判斷，由法院依自由心證主

義判斷之（Ｂ）原則上證據證明力之判斷，由法院依證據

排除法則判斷之（Ｃ）原則上證物之證據調查程序，應提

示予當事人、辯護人等辨認之（Ｄ）原則上證據方法之判

斷，由法院依當事人進行主義判斷之。【110警特三】

解析

（Ａ）刑事訴訟法第 155條（自由心證主義）第 1項規定

：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但不得違背

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53年台上字第 2067號判例：證據之證明力如何，雖屬於

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職權，而其所為判斷，仍應受經驗法

則與論理法則之支配。

（Ｂ）34年上字第 824號判例：證據能力，係指證據得提

出於法庭調查，以供作認定犯罪事實之用，所應具備之資

格；此項資格必須證據與待證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符合

法定程式，且未受法律之禁止或排除，始能具備。

　證據排除法則：

證據違法取得：即證據之取得是違法的，故不可做採用

。如：違反緘默權原則（刑訴§95）、違反自白任意性
原則（刑訴§156第1項）、僅以自白為唯一證據（刑訴
§156第2項）、違反不正自白先行調查（刑訴§156第
3項）、違反不予計時訊問時間訊問及夜間訊問（刑訴
§158-2第1項）、緊急搜索後未陳報法院（刑訴§131第
4項）。

傳聞排除法則：所謂傳聞排除法則，被告以外之人，在

審判外所為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

得作為證據。（刑訴§159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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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聞排除法則之例外規定：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

。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

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訴§159-1）。
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

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

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

得為證據。此即案重初供原則（刑訴§159-2）。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於檢察事

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

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

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死亡者：不包括死亡宣告

。身心障礙致記憶喪失或無法陳述者。滯留國外

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者：已使用所有通

常手段。到庭後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者。（刑訴

§159-3）
文書之特別情況（刑訴§159-4）：下列文書亦得為證
據：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

紀錄文書、證明文書。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從

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

文書、證明文書。除上述之情形外，其他於可信之

特別情況下所製作之文書。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
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

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

為證據（刑訴§159-5）。
（Ｃ）刑事訴訟法第164條（普通物證之調查）第1項規定
：審判長應將證物提示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

，使其辨認。

（Ｄ）證據方法之判斷是依嚴格證明法則。刑事訴訟法第

155條（自由心證主義）第2項規定：﹞無證據能力、未經
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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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Ｂ Ｄ ）▲甲、乙二人共同殺害丙，檢察官將甲、乙二人以涉

犯殺人罪嫌之共同正犯提起公訴。依據《刑事訴訟

法》之相關規定及最高法院之實務見解，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Ａ）甲、乙二人涉案部分，性質上係

屬2個訴訟案件，法院應個別認定之（Ｂ）就甲涉

案部分，乙之訴訟地位，本質上應屬證人（Ｃ）乙

審判中所為不利於甲之陳述，其有無證據能力，應

依自白任意性法則判斷之（Ｄ）乙審判中所為不利

於甲之陳述，應踐行證人之證據調查程序（Ｅ）甲

、乙間之證據調查程序應合一進行，以避免裁判矛

盾。【111警大二技】

解析

（Ａ）案件與訴之關係：案件即所謂的具體刑罰

權，也就是國家對特定人之特定犯罪事實處罰之

法律關係。屬於實體事項，即案件個數係以刑罰

權對象之被告及犯罪事實個數為準。

「一被告、一犯罪事實」為一案件，「一被告、

數犯罪事實」或「數被告、一或數犯罪事實」，

皆為數案件。

所謂訴，即指訴訟關係，也就是為確定具體刑罰

權之程序。而訴訟關係係由起訴或上訴之行為（

提出或送交）而產生，為裁判之程序事項，訴之

個數應以發生訴訟關係之次數為準。

原則上，一訴必為一案件，但一案件未必是一訴

；而數案件必為數訴，數訴未必為數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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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Ｃ）憲法法庭（舊稱：司法院大法官

）釋字第582號解釋（解釋爭點：共同被告不利
己陳述得為他共同被告罪證之判例違憲？）解釋

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就刑事被

告而言，包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

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即屬該等權利之一，

且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

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權

利。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

，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

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

依據。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訴訟經濟等

原因，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

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告及犯罪事實

仍獨立存在。故共同被告對其他共同被告之案件

而言，為被告以外之第三人，本質上屬於證人，

自不能因案件合併關係而影響其他共同被告原享

有之上開憲法上權利。最高法院三十一年上字第

二四二三號及四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一九號判例所

稱共同被告不利於己之陳述得採為其他共同被告

犯罪（事實認定）之證據一節，對其他共同被告

案件之審判而言，未使該共同被告立於證人之地

位而為陳述，逕以其依共同被告身分所為陳述採

為不利於其他共同被告之證據，乃否定共同被告

於其他共同被告案件之證人適格，排除人證之法

定調查程序，與當時有效施行中之中華民國二十四

年一月一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

規定牴觸，並已不當剝奪其他共同被告對該實具證

人適格之共同被告詰問之權利，核與首開憲法意旨

不符。該二判例及其他相同意旨判例，與上開解釋

意旨不符部分，應不再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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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審判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對於犯罪

事實之認定，採證據裁判及自白任意性等原則。

刑事訴訟法據以規定嚴格證明法則，必須具證據

能力之證據，經合法調查，使法院形成該等證據

已足證明被告犯罪之確信心證，始能判決被告有

罪；為避免過分偏重自白，有害於真實發見及人

權保障，並規定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

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

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基於上開嚴格證明法則及對

自白證明力之限制規定，所謂「其他必要之證據

」，自亦須具備證據能力，經合法調查，且就其

證明力之程度，非謂自白為主要證據，其證明力

當然較為強大，其他必要之證據為次要或補充性

之證據，證明力當然較為薄弱，而應依其他必要

證據之質量，與自白相互印證，綜合判斷，足以

確信自白犯罪事實之真實性，始足當之。最高法

院三十年上字第三０三八號、七十三年台上字第

五六三八號及七十四年台覆字第一０號三判例，

旨在闡釋「其他必要之證據」之意涵、性質、證

明範圍及程度，暨其與自白之相互關係，且強調

該等證據須能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俾自白之犯罪

事實臻於確信無疑，核其及其他判例相同意旨部

分，與前揭憲法意旨，尚無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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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憲法法庭（舊稱：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2號解釋（解釋爭點：共同被告不利己陳述得為
他共同被告罪證之判例違憲？）：共同被告緘默

權及拒絕證言權與作證義務之衝突？刑事訴訟法

第一百八十一條規定，證人因恐陳述導致自己或

與自己有特殊身分關係之人遭受刑事追訴或處罰

，得拒絕證言，而免除證言義務。

共同被告於適用人證之證據方法時，如得依此一

規定，而免除其證言義務，則其他共同被告詰問

證人之防禦權豈非形同虛設？且共同被告就自己

之犯罪事實亦具有被告身分，應受緘默權之保障

，若使其於其他共同被告之案件居於證人之地位

，是否侵害其緘默權？

查被告之緘默權，應針對其本身之犯罪事實而行

使，對於其他共同被告之犯罪事實而言，如其有

所陳述，即屬證人之證言，自應踐行詰問程序。

惟如其未為關於自己犯罪事實之陳述，僅為關於

他共同被告犯罪事實之陳述，則必須立於證人之

地位，接受詰問。此於共同被告卸責構陷他共同

被告之情形，尤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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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592號刑事判決
：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

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

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定

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乃欲以補強證據擔保自白之

真實性；亦即以補強證據之存在，藉之限制自白

在證據上之價值。而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自

白本身外，其他足資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

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

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

白之相互利用，而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

足當之。又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訴訟經

濟等原因，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

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告及犯罪

事實仍獨立存在。若共同被告具有共犯關係者，

雖其證據資料大體上具有共通性，共犯所為不利

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據，然

為保障其他共犯之利益，該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

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且仍應調查其他必要

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

陳述作為其他共犯犯罪事實之認定，即尚須以補

強證據予以佐證，不可籠統為同一之觀察；兩名

以上共犯之自白，除非係對向犯之雙方所為之自

白，因已合致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而各自成立犯

罪外，倘為任意共犯、聚合犯，或對向犯之一方

共同正犯之自白，不問是否屬於同一程序，縱所

自白內容一致，因仍屬自白之範疇，究非自白以

外之其他必要證據。故此所謂其他必要證據，應

求諸於該等共犯自白以外，實際存在之有關被告

與犯罪者間相關聯之一切證據；必其中一共犯之

自白先有補強證據，而後始得以該自白為其他共

犯自白之補強證據，殊不能逕以共犯兩者之自白

相互間作為證明其中一共犯所自白犯罪事實之補

強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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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舊稱：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82號解釋：

「最高法院三十一年上字第二二四二三號及四十三年臺上字第

四一九號判例稱共同被告不利於己之陳述得採為其他共同被

告犯罪（事實認定）之證據，惟依當時有效施行中之刑事訴

訟法第二百七十條第二項（即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

條第二項）規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證據等語，顯係將共同

被告不利於己之陳述，虛擬為被告本人（即上開判例所稱

其他共同被告）之自白，逕以該共同被告之陳述作為其他

共同被告之不利證據，對其他共同被告案件而言，既不分該

項陳述係於審判中或審判外所為，且否定共同被告於其他共

同被告案件之證人適格，排除共同被告立於證人地位而為陳

述之法定程序之適用，與當時有效施行中之刑事訴訟法第

二百七十三條規定牴觸，並已不當剝奪其他共同被告對該實

具證人適格之共同被告詰問之權利，核與首開憲法意旨不符

。該二判例及其他相同意旨之判例（如最高法院二十年上字

第一八七五號、三十八年穗特覆字第二十九號、四十七年臺

上字第一五七八號等），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部分，應不再

援用。」

洞．察．大．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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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補充

警詢筆錄可信性之判斷：

94台上629：所謂「顯有不可信性」、「相對特別可信性」與「絕對特別可

信性」，係指陳述是否出於供述者之真意、有無違法取供情事之信用性而

言，故應就偵查或調查筆錄製作之原因、過程及其功能等加以觀察其信用

性，據以判斷該傳聞證據是否有顯不可信或有特別可信之情況而例外具有證

據能力，並非對其陳述內容之證明力如何加以論斷，二者之層次有別，不容

混淆。

95台上5740：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關於傳聞法則例外規定所
指之「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乃指陳述係在特別可信為真實之情況

下所為者而言，例如被告以外之人出於自然之發言，或違反自己利益之

陳述等特別情形均屬之。蓋被告以外之人在類此特別情況下所為之任意

性陳述，通常其虛偽之可能性偏低，若該項陳述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

必要，依上開規定，自得構成傳聞法則之例外，而承認其證據能力。本

件第一審於九十五年五月十一日審理時，已傳喚洪00到庭，先告知得拒
絕證言，經洪00表示仍願作證，並以證人身分具結作證後，即由檢察官
及辯護人對其行交互詰問，踐行人證之法定調查程序。原判決並於理由

內，就其於警詢及審理時所為先後不一之陳述，說明洪00於警詢時所供
內容明確，反觀其嗣於第一審審理中所為之證言，就是否曾將其手提袋

內之槍彈出示於上訴人、上訴人是否於持該手提袋正欲置入汽車行李箱

內時為警查獲、上訴人曾否囑其將槍彈置於車上勿攜入屋內、其曾否攜

該槍彈至上訴人租住處供上訴人把玩等事實，則稱均已不復記憶，足見

該警詢時之陳述，因距離本案查獲時甚近，記憶清晰，且係未受他人左

右而出於自然之陳述，其嗣於審判中之證言，或因時隔日久，記憶模糊

致未能清楚陳述，或因與上訴人同庭應訊，昧於人情而故為有利於上訴

人之證詞，是洪00先前警詢中之證述，具有較為可信之特別情況，依刑
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並對洪00嗣
於第一審審理時所為供證，如何不足採納，論述指駁之理由甚詳。至洪

00於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警詢中固曾表示其毒癮發作，睡意甚濃云
云，然當次警詢之初，警員係先徵得其同意後，始於夜間進行詢問，詢

問中洪00為上開表示後，詢問程序立即停止，並無上訴意旨所指足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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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洪00供述真實性之外部客觀因素存在，洪00於第一審交互詰問時，雖
曾稱其警詢中因毒癮發作，意識不清，所為陳述盡皆不實，但經第一審

告以其警詢供述之內容，先否認持有本件槍彈，繼則向警員表示欲吐實

並自承犯行等情，似非處於意識不清狀態下所為，洪00即又翻稱上開供
述僅部分係意識不清時所為云云，益徵其於第一審所謂毒癮發作，供述

不實之說，係為迴護上訴人，原判決本於職權予以捨棄不採，從形式上

觀察，要無不合。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不當，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96台上3592：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
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

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為九十二年二月六日修正公布，同

年 九月一日 起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定有明文。是依該條
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調查時所為之陳述，屬

傳聞證據，依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本無證據能力，必具備「可信性」

及「必要性」二要件，始例外得適用上開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規定，認有證

據能力，採為證據。其中所謂「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係屬「信用性」

之證據能力要件，而非「憑信性」之證據證明力，法院自應比較其前後陳述

當時之原因、過程、內容、功能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以判斷先前之陳述，

是否出於「真意」之供述、有無違法取供等，其信用性獲得確定保障之特別

情況。而所稱「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係指就具體個案案情及相

關卷證判斷，為發現實質真實目的，認為除該項審判外之陳述外，已無從再

就同一供述者，取得與其上開審判外陳述之相同供述內容，倘以其他證據代

替，亦無從達到同一目的之情形而言。原判決於理由內就原審共同被告黃00
於法務部調查局航業海員調查處高雄調查站（下稱海調處高雄站）之審判外

陳述，關於其在高雄市小港區中油大林廠大門口前附近之停車場，有無向陳

00表示同意支付十萬元予警員乙節，與渠嗣於原審審理中之陳述明顯不符，
審酌黃00因本案經檢察官以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三項之違背職務
交付賄賂罪嫌而提起公訴，渠於第一審及原審審理中之陳述難免「避重就

輕」，乃認渠於海調處高雄站關於有無向陳00表示同意支付十萬元予警員部
分之審判外陳述，較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黃xx、李00、林00三人
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依上開規定，應有證據能力（見原判決第六頁）。則

原判決係以黃00因被訴涉犯違背職務行賄罪嫌，為避重就輕，故認渠前於海
調處高雄站之審判外供述，較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似已就其證據之證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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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判斷，要與上開傳聞例外規定所謂「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係屬「證

據能力」之要件不符。且原判決對於黃00該審判外陳述如何係證明黃xx、李
00及林00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乙節，亦未說明其理由，尚嫌理由不備。
98台上2248：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
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

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

據。其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係指其陳述係在特別可信為真實之

情況下所為者而言。例如被告以外之人出於自然之發言、臨終前之陳述，或

違反自己利益之陳述等特別情形均屬之。蓋被告以外之人在類此特別情況

下所為之陳述，通常而言，其虛偽之可能性偏低，可信之程度較高，若該

項陳述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依上規定，自得構成傳聞法則之例外，

而承認其證據能力。上開規定所指「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係屬傳聞證

據例外取得證據能力之特別要件，與一般供述證據必須具備任意性之證據能

力要件有別，二者不可混為一談。故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

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與審判中不符之陳述，縱係出於自由意思，仍應具

備「具有較為可信之特別情況」及「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之要件，始

能採為證據。不能僅以被告以外之人在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調查中所為與審判中不符之陳述係出於其自由意思，即謂具有特別可信之情

況，而採為犯罪之證據。

98台上7385：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
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

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定有

明文。此所謂「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係屬「信用性」之證據能力要件，

而非「憑信性」之證據證明力，法院自應就其陳述當時之原因、過程、內

容、功能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為整體之考量，以判斷其陳述是否出於「真

意」，並就其信用性已獲得確定保障之特別情況，加以論斷說明其憑據。而

所謂「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係指其先前所為之陳述，足為起訴

犯罪事實存在與否之證明，且捨此陳述，無從再自同一陳述者取得相同之陳

述內容，亦無其他證據可資替代者而言。至於是否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

要，則應審酌具體案情及其他相關證據予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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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台上7654：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如以證人身分到場具結陳述，而與

先前於審判外警詢時所為陳述不符者，其先前之陳述，須具有較可信之特

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始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

一百五十九條之二定有明文。而所謂「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係屬「信用

性」之證據能力要件，而非「憑信性」之證據證明力，法院應經調查，依於

審判外為陳述時之外部附隨環境或條件，除詢問有無出於不正方法、陳述是

否出於非任意性外，兼須就有無違反法定障礙事由期間不得詢問及禁止夜間

詢問之規定、詢問時是否踐行告知義務、警詢筆錄所載與錄音或錄影內容是

否相符等各項為整體之考量，以判斷其先前之陳述，是否出於「真意」之信

用性獲得確切保障，並於判決理由內敘明其採用先前不一致之陳述，如何具

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就具體個案案情及相關卷證判斷，為發現實質真實

目的，除該項審判外之陳述外，已無從再就同一供述者，取得與其上開審判

外陳述之相同供述內容，或無從以其他證據代替，確為證明犯罪存否所必要

之理由，方為適法。

99台上1102：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
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

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

證據。」即明定傳聞證據之例外，必符合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

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時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且先前陳述具備「可信性

之情況證據」及「必要性」之證據適格要件，始得適用上開規定，承認先前

陳述之證據能力。故事實審法院遇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之陳述與先前審

判外之陳述不符，仍擬以先前審判外之陳述作為判斷依據時，必須先就該審

判外陳述如何具備證據適格要件為必要之調查，並依調查所得，於理由內

說明如何具體比較、觀察先前審判外陳述與審判中陳述之外部狀況之異同，

先前陳述如何可認定是在可信為真實之特別情況下所為，及主要待證事實之

存在或不存在，縱以其他證據替代，亦無從達到同一目的之心證理由。而所

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係屬於證據能力之要件，法院應就警詢或調查

筆錄製作之原因、過程及其功能等加以觀察其信用性予以判斷，並非對其陳

述內容之證明力如何加以論斷，二者不容混淆，如未經調查，單純以警詢距

案發時間較近，或以證人非在被告面前陳述等情，即逕認先前陳述具有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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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性之特別情況，則因警詢時間順序通常在先，將造成警詢中審判外陳述之

證據價值，反優於審判中經具結、詰問等程序所為陳述，以及任何審判外之

陳述均得為證據之不當結果，自不符立法本旨。本件原判決事實欄一之(一)
（下稱事實(一)）部分，證人陳00就其夾藏在女用束褲內之海洛因交予吉00
後，吉00是否再轉交予袁臥龍一節，其警詢陳述與審判中證言不符。原審未
就陳00警詢陳述之證據適格要件為調查，亦未令提出該項傳聞證據之檢察
官為舉證，即逕以陳00於偵查中稱：警詢時之供述應係出於自由意志下所
為之陳述等語（見原判決第六頁第十二行至第十四行），及第一審審理時證

稱：警詢距案發較近，比較有印象等語（原判決第六頁第十六行至第二十二

行），認陳00於警詢之初，距離事實發生之時間較近，且尚未與其他被告或
證人接觸，亦無非任意性之情形，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見原判決第六頁

第二十二行至第七頁第三行），自有可議。

99台上2779：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
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

否所必要者，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規定，固得為證據。惟上開

規定所指「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及「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係屬

傳聞證據例外取得證據能力之特別要件，與供述證據必須具備任意性之證據

能力一般要件有別，二者不可混為一談。故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官或司

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縱係出於自由意思，仍必須具備「較可信之特別

情況」及「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之要件，始得採為證據，否則通常在

審判中之陳述均係出於「任意性」，在警詢與審判中之陳述同具「任意性」

之條件下，如何單憑警詢之陳述係出於「任意性」，即判斷比審判中之陳述

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原判決以證人郭00、林00於第一審審理時，並
未提到其等在警詢時有受強暴、脅迫或其他不正方法之詢問，且第一審傳訊

郭00、林00作證時，均已注意保障上訴人等詰問之權利，並給予其等陳述意
見之機會，因認郭00、林00之警詢陳述具有特別可信性云云，不無將供述證
據必須具備任意性之證據能力一般要件，誤為傳聞證據例外取得證據能力之

特別要件之違誤。且認法院審理中保障被告詰問之權利，即可使證人於警詢

之陳述，具有特別可信性，無異認證人祇須於審判中經過詰問，其審判外陳

述之證據價值，即優於審判中經具結、詰問等程序所為之陳述，顯有未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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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台上2805：被告以外之人分別在審判上與審判外之陳述，兩者乃各自獨

立之證據資料，其證據能力之有無，須分別審認之，前者主要須視其是否依

法具結而決定證據能力之有無，後者則須視是否符合傳聞例外容許之規定以

決定證據能力之有無。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傳聞之例外容許係規

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

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

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即須該審判外陳述之外部、客觀情況具有

特別可信性，始能取得證據能力。至於該被告以外之人嗣後到庭接受詰問，

乃嗣後審判上陳述之證明力問題，先前審判外陳述有無證據能力與之並無何

關聯，該被告以外之人嗣後到庭接受詰問之原因事實並不足作為先前審判外

陳述取得證據能力之事由。原判決關於證人鄭00、林00、林xx、李00、張
00、朱00、糠00、林22、程00、洪00等人在法務部調查局之審判外陳述，僅
因其等業經第一審或原審審判期日傳喚到庭並踐行交互詰問程序，即認當然

取得證據能力。核此證據能力之論斷，於法不合，資為認定上訴人等犯罪之

證據，採證即難認無違誤。

101台上521：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如以證人身分到場具結陳述，而與先
前其於審判外在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不符

者，其先前之陳述，須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

必要者，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此觀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之規定

甚明。而該條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係指陳述是否出於供述者之

真意、有無違法取供情事之信用性而言，故應就調查筆錄製作之原因、過程

及其功能等加以觀察其信用性，據以判斷該傳聞證據是否具有較可信之特別

情況而例外具有證據能力，不得未經調查，即逕以警詢距案發時間較近，記

憶較為清晰，且尚未及受被告之影響，認其外部狀況具有特別可信；否則警

詢中之陳述恒較接近案發時間，無異容許證人在警詢中之陳述，恒具證據

能力之不當結果。而欲採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為證據時，則須於判

決中敘明其符合傳聞證據例外可信之情況，及確為證明犯罪存否所必要之理

由，方為適法。原判決以證人李00先後於第一審及原審法院審理時到場作
證，其證述與在警詢時所為之供述，前後有不符之處，經參酌證人李00於警
詢證述時間相較於第一審、原審法院審理時，距離案發時間較近，理應記憶

鮮明，且警詢時較少衡量其證言之利害，較少受外界或人情之壓力，證言尚

未受污染等情，因認其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客觀上應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

況，並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自有證據能力（見原判決理由一）。然

對於採用證人李00於警詢時之陳述，如何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確為證
明上訴人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之理由，未詳予審究論述，即遽採為論罪之依

據，尚嫌速斷，且有理由不備之違誤。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尚

非全無理由，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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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台上527（101台上850）：依九十二年二月六日修正公布，同年 九月一

日 起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
1死亡2身心障礙致記憶喪失或無法陳述3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
傳喚不到4到庭後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之任一情形，而其前於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

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是依該條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

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調查時所為審判外陳述，係屬傳聞證據，依同

法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本無證據能力，必因其嗣於審判中有上開實際不

能到庭，或到庭不能（願）陳述，以接受交互詰問情形，而其先前審判外之

陳述具備「可信性」及「必要性」二要件，始例外得認為有證據能力。其中

「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既係傳聞證據是否具證據能力之要件，即非屬

該陳述內容所指事項之憑信性之證明力範疇，與該陳述內容是否真實無關，

法院自應就其陳述當時之外部附隨環境、狀況或條件等相關事項，例如陳述

人陳述時之狀況（認真或敷衍）、與詢問者之互動關係（融洽或爭執）、接

受詢問之時間、地點（密閉或公開），筆錄本身記載整體情況（完整或零

散、詳細或簡略）等，從形式上觀察，綜合判斷陳述人之審判外陳述，客觀

上是否呈現出於「如實陳述」之「真意」（不論其實際上係據實陳述或虛偽

陳述），其陳述之「信用性」（即形式上具真實可能性之客觀基礎要件）已

獲得確切保障之特別情況。而所稱「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係指

就具體個案案情及相關卷證判斷，為發現實質真實目的，認為除該項審判外

之陳述外，已無從再就同一供述者，取得與其上開審判外陳述之相同供述內

容，倘以其他證據代替，亦無從達到同一目的之情形而言。原判決理由謂證

人劉00於八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誤載為8 7月23日）在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
調查處（下稱調查處）之陳述，雖屬審判外之陳述，上訴人否認該陳述之證

據能力。惟劉00於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被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發布通
緝，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到案，因劉00調查時之陳述不利於己，坦承受賄並
敘明上訴人陪同商00前來辦理合約簽訂事宜，就上訴人當時談話敘述甚詳，
顯具有可信性，復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得為證據等語（見原判決第

三頁第三至十行）。是原判決僅憑劉00調查時之陳述不利於己，坦承受賄並
敘明上訴人陪同商00前來辦理合約簽訂事宜，就上訴人當時談話敘述甚詳，
即認劉00上開調查時之陳述，顯具可信性，未就劉00調查時之外部附隨環
境、狀況或條件等相關事項，加以綜合判斷，論述說明其如何得證明具有可

信之特別情形。且就 劉其 君調查時之審判外陳述，如何為證明上訴人本件
犯罪事實存否之「必要性」乙節，亦未說明，難認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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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Ｅ ）▲被告A與友人餐敘飲酒後，仍駕駛公司業務用卡車

返家，途中因精神不濟撞斷電線桿、發出巨響。員

警甲經路人打110電話報案前來處理但見A不省人事

，惟依現場狀況，懷疑A酒後駕車，擬進行抽血採

驗。依據我國正當法律程序之論理，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Ａ）可直接送請醫療院所採驗（Ｂ）經通

知其家人同意即可採驗（Ｃ）應報請檢察官核發鑑

定許可書（Ｄ）應報請法官核發鑑定許可書（Ｅ）

若情況緊急得先送請醫療院所採驗並隨後陳報檢察

官。【111警大二技】

解析

刑事訴訟法第204條（鑑定之必要處分）第1項規定
：鑑定人因鑑定之必要，得經審判長、受命法官

或檢察官之許可，檢查身體、解剖屍體、毀壞物

體或進入有人住居或看守之住宅或其他處所。

刑事訴訟法第204條之1（鑑定許可書）第1項規定
：前條第一項之許可，應用許可書。但於審判長

、受命法官或檢察官前為之者，不在此限。

刑事訴訟法第205條之1（鑑定之必要處分～採取
分泌物等之許可）第1項規定：鑑定人因鑑定之必
要，得經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之許可，採

取分泌物、排泄物、血液、毛髮或其他出自或附

著身體之物，並得採取指紋、腳印、聲調、筆跡

、照相或其他相類之行為。



265第四章　證據法學

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摘要：相關機關
應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2年內，依本判決意旨妥適
修法。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2年期間屆滿前或完成
修法前之過渡階段，交通勤務警察就駕駛人肇事

拒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施吐氣酒測，認有對其實

施血液酒精濃度測試，以檢定其體內酒精濃度值

之合理性與必要性時，其強制取證程序之實施，

應報請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始得為之。情況急

迫時，交通勤務警察得將其先行移由醫療機構實

施血液檢測，並應於實施後24小時內陳報該管檢
察官許可，檢察官認為不應准許者，應於3日內撤
銷之；受測試檢定者，得於受檢測後10日內，聲
請該管法院撤銷之。 
另參內政部警政署 1 1 1年 5月 2日警署交字第
1110096314號函轉法務部111年4月27日法檢決字第
11104515030號函：有關駕駛人血液酒精濃度測試
強制取證相關流程如下：

司法警察（官）得以正本、傳真、公務電子郵

件，或如有必要時以其他科技方法等，報請檢

察官依職權核發鑑定許可書。

應備資料包含：１、駕駛人身份資料（如無法查

證身份時，應記明無法查證身份之事由）。２、

事實。３、證據：即可證明有相當理由認其係因

酒駕肇事、拒測或無法施測之證據，例如職務報

告、消防救護車內錄影影像、消防救護紀錄（表

）、道路交通事故卷宗、密錄器、監視器畫面、

相關人員筆錄或訪談紀錄等。４、涉犯法條。５

、實施血液酒精濃度測試之必要性。

報請檢察官依職權核發鑑定許可書得以勾選式

表格為之，惟仍應檢附相關資料。

情況急迫時，交通勤務警察得先移由醫療機構

實施血液檢測，並應於事後陳報該管檢察官許

可。事後因已無急迫性，原則上應以正本陳報

檢察官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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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刑事訴訟法各論



293第一章　偵查程序與偵查法制

第一章　偵查程序與偵查法制

總複習《偵查之基本概念》

意義：

藉由蒐集並保全證據之程序決定是否提起公訴。

功能：

以檢察官為偵查程序之主導者，負責發動、進行以及終結偵

查程序。其下另設輔助機關，包括司法警察（官）、警察、

調查人員以及憲兵，其功能在於協助檢察官發動、進行犯罪

之偵查。

刑事訴訟法第228條（偵查之發動）、第229條（協助檢察官

偵查之司法警察官）、第230條（聽從檢察官指揮之司法警
察官）、第231條（司法警察）

（Ｄ）▲何者為偵查之目的？（Ａ）調查證據（Ｂ）調查犯人（Ｃ）

提出自訴（Ｄ）決定是否提出公訴（Ｅ）審判之依據。

解析

偵查乃偵查機關在犯罪發生或有犯罪發生之嫌疑時，實施尋

找或保全罪犯，並蒐集、保全證據之行為，以決定是否提起

公訴。因此，偵查之主要目的有二：

過濾無須進入審判之案件，使其在偵查階段終結。

蒐集並保全證據，以確保審判結果之正確性。

（Ｅ）▲下列何者為偵查機關？（Ａ）檢察官（Ｂ）司法警察官

（Ｃ）警察（Ｄ）憲兵（Ｅ）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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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我國現制繼受大陸法制之控訴制度與檢察官制，以「檢察官」

為偵查主體，負責偵查程序之主導［刑事訴訟法第228條（偵
查之發動）第1項］，其下設置「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
司法警察」等輔助機關，用以協助檢察官發動、進行犯罪之偵

查。惟終結偵查之處分仍須由檢察官親自為之。

刑事訴訟法第228條（偵查之發動）第1項～第3項規定：第
228條（偵查之發動）規定：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
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第1項）
前項偵查，檢察官得限期命檢察事務官、第二百三十條之司法

警察官或第二百三十一條之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

，並提出報告。必要時，得將相關卷證一併發交。（第2項）
實施偵查非有必要，不得先行傳訊被告。（第3項）

（Ｃ）▲告發為偵查開始原因之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告訴

權人以外之第三人知有犯罪嫌疑，而向偵查機關申告犯罪事

實促使開始偵查（Ｂ）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而

向偵查機關申告犯罪事實促使開始偵查（Ｃ）告發人對於檢

察官所為不起訴處分，有權聲請再議（Ｄ）告發得以書狀或

言詞為之，所用之方式與告訴相同。【111警特三】

解析

（Ａ）告訴、告發、自首（刑事訴訟法第232條至244條）

（https://tcd.judicial.gov.tw/tw/cp-6514-210985-1ac09-211.
html）：
所謂告訴：即被害人（因犯罪而直接受害之人）及其

法定代理人或配偶，為求訴追犯罪起見，得以言詞或

書狀向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請求究辦。被害人已死亡

者，得由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

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告訴，但告訴乃論之罪，

不得與被害人明示之意思相反，其無得為告訴之人或

得為告訴之人不能行使告訴權者，該管檢察官得依利

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指定代行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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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法律上明定告訴乃論之罪係以告訴為訴訟條件，其

告訴務須適法，無論以言詞或書狀為之，均應表明請

求究辦之意思，且須於知悉犯人 之時起六個月內為之
，一經逾期，告訴即不生效力。此種告訴於第一審辯

論終結前並得撤回，已經撤回者即不得再告訴。

所謂告發：即被害人或有告訴權者以外之第三人，知

他人有犯罪嫌疑，得以言詞或書狀將犯罪事實向檢察

官或司法警察官舉發，俾得偵查究辦。

所謂自首：即犯罪人在未被發覺前，以言詞或書狀向

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自述犯罪事實聽候裁判。按照法

律規定，自首者，減輕其刑，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

規定。 
刑事訴訟法第228條（偵查之發動）第1項規定：檢察官因
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

偵查。

（Ｂ）刑事訴訟法第241條（義務告發）規定：公務員因執
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

（Ｃ）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02年度上易字第2426號判決
：按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後，僅告訴人始有聲請再議之

權，此觀諸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規定自明。又告訴人
依同法第232條之規定，係指犯罪之被害人。次按告發人並
非告訴人，對於不起訴處分不得聲請再議，而不得聲請再

議之人，所為再議之聲請為不合法，原不起訴處分並不因

此而阻止其確定；又曾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而違背刑事訴

訟法第260條之規定再行起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同
法第303條第4款定有明文（最高法院93年度臺非字第153號
裁判意旨可資參照）。

（Ｄ）刑事訴訟法第242條（告訴之程式）第1項規定：告
訴、告發，應以書狀或言詞向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為之；

其以言詞為之者，應制作筆錄。為便利言詞告訴、告發，

得設置申告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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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受理告發、告訴、自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告訴

人表示保留告訴權，仍生告訴效力（Ｂ）就特定犯罪到案

自首，但不自白犯罪情節，不生自首效力（Ｃ）檢察官對

於案件緩起訴處分應通知告發人（Ｄ）告發人得就檢察官

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111警特三】

（Ｄ）▲有關我國「檢警關係」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Ａ）依

法院組織法第66條之3規定，檢察事務官視為刑事訴訟法第

230條第1項之司法警察官（Ｂ）我國在檢警關係上向採「檢

主警輔」之原則，檢察官為偵查主體，警察為偵查輔助機

關（Ｃ）我國刑事訴訟法於民國86年12月19日作了相當幅

度之修正，增訂第231條之1「退案審查權」（Ｄ）我國刑

事訴訟法於民國86年12月19日增訂第228條之1，並且賦予

警察機關「微罪處理權」。【106警特三】

解析

（Ｄ）民國86年12月19日並未增訂刑事訴訟法第228條之1。

（ＡＢＣＤ）▲依據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何者為司法

警察官，應受檢察官之指揮，偵查犯罪？（Ａ）憲

兵隊長官（Ｂ）警察總隊總隊長（Ｃ）警察局局

長（Ｄ）警政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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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複習《司法警察（官）之功能》

司法警察（官）之功能如下：

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

必要時得封鎖犯罪現場並為即時勘察。

得通知證人到場詢問。

刑事訴訟法第230條（聽從檢察官指揮之司法警察官）第2項及第3

項、第231條（司法警察）第2項及第3項、第196條之1（證人通知

及詢問之準用規定）第1項

（Ｃ）▲有關現行司法警察（官）之功能論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Ｂ）必要時得封鎖犯

罪現場並為即時勘察（Ｃ）就強制處分的發動具有主動決

定權（Ｄ）並得通知證人到場詢問。【101警特三】

解析

（Ｃ）我國現制繼受大陸法制之控訴制度與檢察官制，以「

檢察官」為偵查主體，負責偵查程序之主導［刑事訴訟法第

228條（偵查之發動）第1項］，其下設置「檢察事務官、司法
警察官、司法警察」等輔助機關，用以協助檢察官發動、進行

犯罪之偵查。惟終結偵查之處分仍須由檢察官親自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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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被害人甲因其所有之汽車停放於其住家門口附近之路邊停

車格中，深夜遭不明人士蓄意破壞，車燈及車窗玻璃全被

擊碎，輪胎亦遭刺破，致使汽車無法使用，隨即向司法警

察機關報案及提出告訴，並表示追訴之意思。有關司法警

察機關處理被害人甲之報案及所提告訴，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Ａ）司法警察機關因被害人報案，知有犯罪嫌疑時

，應即開始調查，被害人甲所提之告訴已生效力（Ｂ）司

法警察機關得對案件作立案審查，以確認是否受理該案與

被害人甲所提告訴之效力（Ｃ）因被害人甲未指明犯罪嫌

疑人為何人，故司法警察機關僅能受理報案備查，被害人

甲所提之告訴不生效力（Ｄ）單純財物損害案件係屬民事

事件，並非司法警察機關執掌事項，故司法警察機關僅能

予以備案，被害人甲所提之告訴不生效力。【111警大二技】

解析

刑事訴訟法第230條（聽從檢察官指揮之司法警察官）規定：
下列各員為司法警察官，應受檢察官之指揮，偵查犯罪：（

第1項）
警察官長。

憲兵隊官長、士官。

依法令關於特定事項，得行司法警察官之職權者。

前項司法警察官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並將調查

之情形報告該管檢察官及前條之司法警察官。（第2項）
實施前項調查有必要時，得封鎖犯罪現場，並為即時之勘察

。（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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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 Ｅ ）▲有關司法警察調查犯罪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休假上網打電玩，發現玩家A對B恐嚇取

財，對此案件無權發動調查（Ｂ）詢問犯罪嫌疑人

時，有事實足認被告之辯護人在場有湮滅證據之虞

，應禁止之（Ｃ）被害人於偵查中受詢問時，得由

其配偶陪同在場，但不得陳述意見（Ｄ）發現A與
B在網路上互相誹謗，在未經A或B提出告訴前，得
發動調查（Ｅ）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有

必要為保護合法權益，得揭露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

範圍以外之人。【108警佐班】

解析

（Ａ）、（Ｄ）刑事訴訟法第230條（聽從檢察
官指揮之司法警察官）第2項規定：前項司法警察
官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並將調查之

情形報告該管檢察官及前條之司法警察官。

　刑事訴訟法第231條（司法警察）第2項規定：司
法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並將調

查之情形報告該管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

（Ｂ）刑事訴訟法第245條（偵查不公開或揭露原
則）第2項規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得
於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訊問該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但有事實足認其在場有妨害國家機密或有湮滅

、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或妨害他人

名譽之虞，或其行為不當足以影響偵查秩序者，

得限制或禁止之。

刑事訴訟法第248條之1（偵查中被害人受訊問或詢問
之陪同人在場及陳述意見）第1項規定：被害人於偵
查中受訊問或詢問時，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

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心理師、輔

導人員、社工人員或其信賴之人，經被害人同意後，

得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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